附件1：
南京大学确定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工作流程

为顺利推进2021年发展学生党员工作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《江苏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》和《江苏省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“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”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将确定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工作流程通知如下。
一、推荐入党积极分子的条件
党章规定，“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，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，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，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，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”。入党申请人递交入党申请书后，党组织应在一个月内派人同入党申请人谈话，了解基本情况并做好记录。递交入党申请书满六个月、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申请人，均可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人选。
二、入党积极分子名额
各院系级党组织根据本单位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队伍现状，结合年度发展党员工作计划自行拟定名额。
三、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的程序
1. 推荐入党积极分子人选
在入党申请人中确定入党积极分子，应当采取党员推荐、群团组织推优等方式产生人选。28周岁以下大学生入党，一般应从团员中发展，在大学生团员中确定入党积极分子一般应采取投票、公示方式产生。
（1）组织推优投票。在院系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，二级团组织负责具体实施。团支部根据分配名额，召开线下团员推优大会，进行无记名投票推荐。参加推优投票的人员范围为团支部全体团员，实际参加人数超过应参加人数的五分之四方可召开会议，赞成人数超过应参加团员的半数，方可将入党申请人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推荐人选。团支部推优表决投票参考样式见附件4。
（2）产生拟推荐人选。团支部根据得票情况，确定初步推荐人选名单，填写《团支部推优票决情况报告》（参考样式见附件5），报二级团组织审核。二级团组织根据团支部报送的名单，在进一步考察审核的基础上，研究确定拟推荐名单，及时进行公示。
（3）进行推优公示。二级团组织采取发公示通知（参考样式见附件6）、线上张榜公告等形式对拟推荐名单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主要包括拟推荐人选个人基本情况、二级团组织联系方式等，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5天。公示期满后，二级团组织确定推优人选，填写《团组织推优审核表》（见附件7），向党支部推荐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，由二级团组织调查核实，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决定。
2. 党支部委员会研究确定
党员推荐、群团组织推优产生的人选，由党支部委员会（不设支部委员会的由支部党员大会）讨论研究决定。
3. 向院系党委备案
由党支部填写《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》（附件8），报院系党委备案。


附件4：

××院（系）××团支部推优表决票
（参考样式）
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×年×月×日
	推荐对象姓名
	推荐意见

	
	赞成
	反对
	弃权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说明：
在上述××名同学中推荐××名人选，多推无效。


附件5：

××院（系）××团支部推优票决情况报告
（参考样式）
××院（系）团委（团总支）：
××年××月××日，××团支部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团员大会推优，支部应参加团员××名，实际参加××名，符合有关规定。经过大会投票表决，推荐×××、×××、×××等××位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。
团员大会推优票决情况汇总表
（按得票多少排序）
	序号
	姓  名
	得 票 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（此表应包含所有推荐对象得票情况。）
特此报告。
×××团支部             
团支部书记（签名）：     
×年×月×日         

附件6：

关于拟推荐×××、×××等同志
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公示（参考样式）

经过个人申请、团组织推优、学院团委考察审核，拟推荐×××、×××、×××等××位团员为入党积极分子。拟推荐人选个人基本情况如下：
×××，……
×××，……
……
特此公示。公示期自××年××月××日—××年××月××日。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通过以下方式实名反映：



×××团委        
××年×月×日     
[bookmark: _Toc4508387]附件7：
团组织推优审核表
	姓名
	
	学院
	
	所在团支部
	
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   年   月

	申请入党时间
	   年   月   日
	入团时间
	  年  月  日

	奖  惩
情  况
	





	团支部
意  见
	年  月  日支部召开团员大会，应到团员  名，实到  名，符合有关规定。经无记名投票表决，    同志获得赞成推荐票数   /   ，同意推荐     同志作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
团支部书记签名：        
年    月   日

	二  级
团组织
意  见
	采取发公示通知的形式对拟推荐人选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自  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，满五日，无异议。同意向党组织推荐该同志作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

签名：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
年 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
28周岁以下大学生入党，一般通过团内推优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8：
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
            ：（院系党委名称）
经         党支部，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讨论，批准确定       等      名同志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	支部
	姓名
	性
别
	民族
	出生年月
	学历
	职务
	申请入
党时间
	推荐或
推优方式
	确定为积极分子时间
	培养联系人

	××支部
	张三
	男
	汉
	1996年2月
	高中
	无
	2019年3月
	团组织推优
	2020年2月28日
	李四、王五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党支部书记签名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